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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務歷史

本集團於2005年展開業務，當時方先生以其個人財政資源成立了長城（國際）石油
公司。在成立長城（國際）石油公司及長城國際前，方先生在其父親全資擁有的公司鈺
成（香港其中一間建築公司）任職約5年，負責日常經營，獲得寶貴經驗及與若干工程公
司及石油貿易公司的業務連繫。彼有見建築業零售客戶對柴油的巨大需求，缺乏石油
貿易公司的專門運輸支持，認為有關業務具有潛在商機。方先生發現香港建築市場的
增長潛力（導致柴油需求增加），因此於2005年4月成立長城（國際）石油公司。長城（國際）
石油公司成立之初，主要客戶為建築公司，該等公司的營運在各種工程機械運作時消
耗柴油。在方先生的監督及管理下，長城國際於2005年12月成立及同年購置其第一輛
柴油貯槽車。我們自此進一步將業務擴展，並我們成為實力雄厚的柴油供應商及運輸
商，集結經驗豐富的執行團隊。有關方先生背景及工作經驗的詳情，請參閱本文件「董
事及高級管理層」一節。

過去10年，我們擴大柴油貯槽車車隊，從而服務更大的客戶群，包括工程承建商、
物流公司及洗衣服務公司。我們亦供應建築機械的船用柴油及潤滑油作為我們的配套
產品。透過不斷努力，本集團與香港主要石油供應商建立穩定關係，取得柴油及其他
石油相關產品。有關本集團業務策略的更多詳情，請參閱本文件「業務 — 業務策略」一
節。

業務里程碑

本集團發展至今的主要里程碑如下：

日期 事件╱里程碑

2005年4月 長城（國際）石油公司成立，標誌著本集團的服務開始

2005年12月 長城國際成立

2005年12月 購置我們第一輛柴油貯槽車

2008年1月 成功發展及確認來自我們自2008年1月起最大供應商信興的採購
訂單

2009年6月 擴展至潤滑劑銷售

2012年11月 擴展至船用柴油銷售



– 64 –

歷 史 與 發 展、重 組 及 集 團 架 構

本文件為草擬本，屬不完整並可予更改。閱讀本文件有關資料時，必須一併細閱本文件封面頁「警
告」一節。

日期 事件╱里程碑

2014年3月 獲Mediaznoe Group頒發「2014年香港最有價值企業優秀企業獎」

2016年4月 根據業務轉讓協議，被轉讓業務及長城（國際）石油公司所有資產
及負債（由任何銀行提供的貸款融資）轉讓予長城國際

2016年7月 與香港主要建築承建商中國港灣訂立框架銷售協議，有關框架銷
售協議的詳情載於本文件「業務 — 客戶、銷售及市場推廣 — 主要
客戶 — 我們與中國港灣的業務關係」一節

公司歷史及發展

本集團旗下公司

本公司

本公司為一間於2016年3月30日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獲豁免有限公司，初步
法定股本為380,000港元，分為38,000,000股每股面值為0.01港元的股份。一股未繳
股款股份（即本公司當時的全部已發行股本）於註冊成立之日獲配發及發行予本公
司的初始認購人Kevin Butler（獨立第三方）。同日，上述未繳股款股份被轉讓予宏亨。
因此，本公司成為宏亨的全資附屬公司。木公司於重組完成後保持為宏享的全資
附屬公司。

由於重組，本公司成為本集團的最終控股公司。

本公司於2016年5月10日根據《公司條例》第16部註冊成為非香港公司。

瑞勤投資

瑞勤投資於2016年1月5日在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為股份有限公司。瑞勤投
資獲授權發行最多50,000股單一類別每股面值為1.00美元的股份。於[2016年1月5日]，
宏亨認購而瑞勤投資按面值配發及發行瑞勤投資的1股股份予宏亨。

在下文所述「(v)宏亨轉讓瑞勤投資予本公司」的步驟完成後，瑞勤投資成為了
本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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長城國際

長城國際於2005年12月22日在香港註冊成立為有限公司，就我們的柴油貯槽
車車隊提供柴油及相關產品而註冊及發牌。於註冊成立之時，長城國際的法定股
本為10,000港元，分為10,000股每股1港元的股份。註冊成立後，1股股份以現金方
式按面值獲配發及發行予初始認購人方先生。長城國際的已發行股本自此維持不變。

根據香港法例第374E章《道路交通（車輛登記及領牌）規例》第5(2)條，我們的柴
油貯槽車只能以個人或法人團體的名義登記，但不能以獨資企業（如長城（國際）石
油公司）登記。針對有關背景，方先生成立長城國際以持有柴油貯槽車及其各自的
登記和牌照。

長城（國際）石油公司初始於2005年4月成立，因屬於香港最簡單的業務而在香
港作為獨資經營從事柴油及相關產品的銷售及運輸業務。根據灼識諮詢報告，成
立獨資企業亦較在香港成立公司快捷，並涉及最低法律成本。此外，據我們的董
事所悉，獨資企業是市場參與者在香港供應工業及物流用柴油的常見形式。我們
的董事相信，這是因為香港的獨資企業在獨資企業中並無獨立法人實體，而獨資
企業須對業務的債務及責任承擔個人責任，因此供應商及客戶物色最備受信任的
獨資企業，並更願意與該等市場參與者建立業務關係。由於長城（國際）石油公司
的所有業務均於長城國際註冊成立之前進行，大多數客戶已對長城（國際）石油公
司有所熟悉，即使長城國際於2005年12月後成立，方先生仍繼續有關安排。

在完成業務轉讓協議前，長城國際主要僅從事為我們的柴油貯槽車登記及領
牌。截至2016年3月31日止兩個年度，本集團的總收益來自長城（國際）石油公司。
長城國際自2016年4月1日起完成轉讓業務前將其柴油貯槽車租予長城（國際）石油
公司。因此，截至2015年及2016年3月31日止年度，集團內公司間交易分別約為3.0

百萬港元及3.6百萬港元。該款項在本集團的合併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中被撇銷。
自2016年4月1日起，長城（國際）石油公司的全部資產及負債（銀行墊付的貸款融資
除外）已轉讓予長城國際。自2016年4月1日起向長城（國際）石油公司授出貸款融資
所產生的利息開支並無轉讓予長城國際。自2016年4月1日起完成轉讓業務後，所
有收益均來自長城國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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緊隨下文「於完成業務轉讓協議前進行被轉讓業務的獨資經營」一段所載，本
集團的柴油及相關產品的銷售及運輸業務於重組前乃由長城（國際）石油公司進行。
於重組完成後，長城國際成為本集團的全資附屬公司，自此其主要在香港進行柴
油及相關產品銷售及運輸業務。

於完成業務轉讓協議前進行被轉讓業務的獨資經營

長城（國際）石油公司

本集團的柴油及相關產品銷售及運輸業務可追溯至2005年，方先生於2005年4

月以獨資形式創立長城（國際）石油公司以從事有關業務。於業績記錄期間，本集
團的柴油及相關產品銷售及運輸業務最初由長城（國際）石油公司進行。作為重組
的一部分，方先生（以長城（國際）石油公司名義經營的獨資企業家）於2016年3月31

日與長城國際訂立業務轉讓協議，據此，上述業務（即被轉讓業務）及長城（國際）石
油公司的所有資產及負債（任何銀行的貸款融資除外）轉讓予長城國際，於2016年4

月1日生效。更多詳情請參閱本節下文「重組 — (iii)長城（國際）石油公司轉讓被轉
讓業務予長城國際」一段。於業務轉讓協議生效後，長城（國際）石油公司暫無營業。

長城（國際）石油公司的最新狀況

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，長城（國際）石油公司已終止所有業務，並終止長城（國際）
石油公司的所有銀行賬戶。商業登記署已獲告知長城（國際）石油公司的所有業務
終止，而長城（國際）石油公司的商業登記已相應取消。此外，根據以往授予長城（國
際）石油公司的貸款融資轉（「先前貸款融資」）提取的貸款已全數償還。

長城（國際）石油公司的合規及訴訟

根據針對長城（國際）石油公司及方先生進行的訴訟搜尋結果以及相關監管機
構對長城（國際）石油公司合規記錄的回應，董事確認，於業績記錄期間，除所披露
者外，長城（國際）石油公司及方先生各自 (i)據董事所悉並無牽涉任何重大訴訟、
申索、法律程序或仲裁，而長城（國際）石油公司亦無任何待決或面臨威脅的重大
訴訟、申索、法律程序或仲裁；及 (ii)並非任何重大不合規事件的對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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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組

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，本集團包括本公司、瑞勤投資及長城國際。

為籌備 [編纂 ]，本集團旗下各公司曾進行重組以理順本集團的架構。重組涉及以
下步驟：

(i) 瑞勤投資註冊成立

有關瑞勤投資的更多詳情，請參閱上文「公司歷史及發展 — 瑞勤投資」一段。

(ii) 本公司註冊成立

有關本公司的更多詳情，請參閱上文「公司歷史及發展 — 本公司」一段。

(iii) 長城（國際）石油公司轉讓被轉讓業務予長城國際

於2016年3月31日（「轉讓日」），方先生（以長城（國際）石油公司名義經營的獨資
經營者）與長城國際訂立一份業務轉讓協議，據此，被轉讓業務、被轉讓業務所用
或有關的所有資產、設備及實產（包括商譽）以及連同所有權利及負債（任何銀行截
至轉讓日墊付予長城（國際）石油公司的貸款融資除外）由長城（國際）石油公司轉讓
予長城國際，代價為1港元，於2016年4月1日生效，

(a) 與被轉讓業務有關的長城（國際）石油公司所有資產（包括但不限於銀行結
餘、保險單利益、原材料存貨、截至轉讓日欠付長城國際的賬面債項）已
由長城（國際）石油公司轉讓予長城國際；

(b) 與被轉讓業務有關的長城國際所有員工已轉讓予長城國際；

(c) 長城（國際）石油公司因被轉讓業務產生的所有應收賬款已轉讓予長城國際；
及

(d) 長城（國際）石油公司因被轉讓業務產生的所有負債已由長城國際承擔，
惟任何銀行截至轉讓日墊付予長城（國際）石油公司的貸款融資除外。

根據與相關銀行的查詢，儘管由同一人士控制，銀行並不視長城（國際）石油公
司及長城國際為同一實體。因此，我們需要相關銀行同意將先前貸款融資轉讓。
由於預期不會就先前貸款融資獲得銀行同意，故不會包括在業務轉讓協議中。此外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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長城國際已獲得新的銀行融資，而本集團的業務及營運不再需要先前貸款融資。
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，長城（國際）石油公司已終止所有業務，而長城（國際）石油公
司的商業登記已取消。

(iv) 轉讓長城國際予瑞勤投資

於2017年 [● ]，方先生及瑞勤投資訂立一份買賣協議，據此，方先生轉讓其長
城國際全部股權予瑞勤投資，由瑞勤投資按方先生指示向宏亨配發及發行瑞勤投
資9股入賬列作繳足股份作為代價。

(v) 宏亨轉讓瑞勤投資予本公司

於2017年 [● ]，方先生（作為擔保人）、宏亨（作為賣方）及本公司（作為買方）訂
立一份買賣協議，據此，宏亨轉讓其瑞勤投資全部股權予本公司，並以 (i)將瑞勤
投資持有的初始股份入賬列作繳足股份及 (ii)配發及發行予宏亨的99股股份入賬
列作繳足為代價。

下表所載為緊接重組前本集團的公司架構：

100%

方先生

長城國際
（香港）

長城（國際）石油公司的
獨資企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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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表載列於緊隨重組後但於 [編纂 ]及 [編纂 ]前本集團的公司架構（並不計及因
根據購股權計劃將予授出的購股權獲行使而將予發行的任何股份）：

100%

100%

100%

100%

方先生

宏亨
（英屬處女群島）

本公司
（開曼群島）

瑞勤投資
（英屬處女群島）

長城國際
（香港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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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表所載為緊隨 [編纂 ]及 [編纂 ]完成後本集團的股權架構（並不計及因根據購
股權計劃將予授出的購股權獲行使而將予發行的任何股份）：

100%

[編纂] [編纂]

100%

100%

方先生

宏亨
（英屬處女群島） 公眾

本公司
（開曼群島）

瑞勤投資
（英屬處女群島）

長城國際
（香港）
（附註）

附註： 根據業務轉讓協議，長城（國際）石油公司進行的業務轉讓予長城國際。有關進一步詳情，
請參閱「歷史與發展、重組及集團架構 — 重組 — (iii)長城（國際）石油公司轉讓被轉讓業務
予長城國際」。


